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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首先針對使用牌照稅的問題請教部

長，我們每年 4 月繳的牌照稅，是繳哪個年度的牌照稅？ 

 

主席：請財政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虞哲：主席、各位委員。委員說的使用牌照稅是指繳的嗎？ 

 

黃委員國昌：對，譬如今年 2017 年 4 月繳的牌照稅，這是繳哪個年度的牌照

稅？ 

 

許部長虞哲：今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黃委員國昌：好。如果 4 月就繳全年度的使用牌照稅，那麼為什麼 4 月沒有

繳，馬上就進入了所謂的逾期未繳要課處罰鍰？財政部不是要大家在 4 月時先預

繳全年度的使用牌照稅嗎？可是一旦 4 月沒有繳，財政部馬上要課處一倍的罰

鍰，這樣合理嗎？ 

 

許部長虞哲：每一種稅種都有一個繳納期間。 

 

黃委員國昌：這我了解。 

 

許部長虞哲：如果沒有繳納，卻繼續在道路上使用…… 

 

黃委員國昌：部長沒有回答問題。我剛才講的問題還不夠清楚嗎？4 月繳的是全

年的使用牌照稅，結果一旦沒繳，馬上就進入罰鍰，罰鍰是行為罰。 

 

許部長虞哲：是啊！但是我們這部分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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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我詢問的問題，部長到現在還沒有給一個實質的答案。 

 

許部長虞哲：但是這個部分，我們沒有滯納金。 

 

黃委員國昌：對啊！你的意思是繳罰鍰對於行為人來講，比繳滯納金好？你的意思

是這樣嗎？滯納金跟罰鍰的法律性質完全不一樣，部長應該知道吧！ 

 

許部長虞哲：對。 

 

黃委員國昌：部長覺得這樣就直接課處一倍以下的罰鍰，符合整個稅法對於行為罰

的定性嗎？ 

 

許部長虞哲：關於行為罰的部分，其實一年內第一次查獲，我們是罰 0.3 倍，第

二次以上才是 0.6 倍。 

 

黃委員國昌：我再具體的告訴部長，使用牌照稅，財政部在 4 月時是要人家預繳

今年全年度的費用，但是一旦 4 月沒有繳，財政部馬上課罰鍰。我們來看實際的

效果，2016 年總共是 14 萬 9,000 多件，罰了 3 億 5,680 萬元，這個是什

麼？這是把我們的納稅人、把使用動力交通工具的人當作國家填補稅收不足時的財

源嗎？如果是整個年度結束，他已經使用完畢，卻沒有繳使用牌照稅，財政部要課

處罰鍰，我覺得是合理的，這也是符合稅法上的原則，但是你們已經要人家 4 月

先預繳，結果一過 4 月，馬上進入罰鍰規範的範圍，等於是要人家預先繳納，如

果沒有預先繳納，你們馬上就要課處罰鍰，這樣的規範結構合理嗎？ 

 

許部長虞哲：問題是 1 至 4 月，他已經使用了這部汽車，但是在該繳納的期間

卻沒繳。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啊！你們可以回去再看一看，你們在其他稅種是否都採取相同

的規制原則？財政部可以回去再彙整一下，看地價稅是否也採取相同的標準？這件

事不是今天才提出來，之前連地方政府稅務局的人員都看不下去，直接提修法的建

議書，因為 4 月徵收，5 月催繳期滿就可以直接用罰鍰來處理，這根本就違反比

例原則，也違反當初行為罰的意旨，簡直把納稅人當成直接用罰鍰來課徵不足財源



的便宜的方式。這部分財政部可以思考一下，想一想這樣的規範結構是合理還是不

合理？如果你們不推修法，我會推，到時候財政部再提具體的意見，看看本委員會

其他委員對此事的看法如何。本席在院會曾請教賴清德院長，終於得到一個答案，

他說兆豐 57 億元依法追償。院長做了這樣的宣示後，請問財政部接下來的規劃

是什麼？ 

 

許部長虞哲：依法是依照相關的法律去追償。 

 

黃委員國昌：當然啊，所以我問你財政部具體的規劃是什麼？還是賴院長宣示賴院

長的，財政部依然我行我素？ 

 

許部長虞哲：今天我們是股權管理機關，只能針對董事長和總經理課以罰責。 

 

黃委員國昌：你講的還是跟在院會一樣，我問你有什麼具體行動要採取？沒有的

話，你就勇敢地說沒有嘛！賴院長都已經宣示了，你講的話還跟以前一模一樣。現

在是怎樣？賴院長講賴院長的，你幹你的？財政部現在的立場是這樣嗎？我問的

是，你們具體打算要做什麼事情？如果今天財政部的立場是能做的你們都做了，接

下來也沒打算要做什麼，那就大聲說出來跟大家講。 

 

許部長虞哲：我們要根據金管會有關監理方面的報告，到底哪些人有疏失。 

 

黃委員國昌：對嘛！你接下來打算的具體作為是什麼？跟大家說明一下有這麼困難

嗎？沒有打算要做什麼就勇敢地說出來啊！ 

 

許部長虞哲：我請署長說明。 

 

黃委員國昌：不用，因為是部長陪著院長在院會回答這個問題，院長已經這麼清楚

地指示，政策立場也很清楚。結果那天你陪院長開完會之後，對院長的政策宣示是

沒有放在心上嗎？ 

 

許部長虞哲：不是，這部分總要由主管機關國庫署先…… 

 



黃委員國昌：好，國庫署跟大家講，你們目前的規劃是什麼？ 

 

主席：請財政部國庫署阮署長說明。 

 

阮署長清華：主席、各位委員。我們是根據行政院的調查報告，目前只針對公股代

表，就是當時的…… 

 

黃委員國昌：你們之前講過的就不用再複述了，我問的是，從賴院長宣示完到現

在，你們打算要再做什麼？ 

 

阮署長清華：那部分要由兆豐銀行來…… 

 

黃委員國昌：所以跟財政部沒有關係，是這樣嗎？ 

 

阮署長清華：它是內部的。 

 

黃委員國昌：對嘛！所以我問你們，站在財政部的立場是不是覺得跟財政部沒有關

係？ 

 

阮署長清華：基本上我們的立場是，由兆豐銀行…… 

 

黃委員國昌：到今天還在踢皮球！你們今天的回答讓賴清德院長在院會所作這麼莊

嚴的承諾變成一場空，根本是空話，沒有打算要做什麼就對了嘛！賴院長的話你們

當成耳邊風，不是這樣嗎？如果不是這樣，接下來你們具體要做什麼？發一個函給

兆豐請他們依法追償，有打算發這個函嗎？有嗎？ 

 

阮署長清華：目前是沒有發這個函，但這是根據金管會…… 

 

黃委員國昌：接下來你們要採取什麼具體行動？大聲跟大家講，以前講過的東西不

要再扯了。 

 

阮署長清華：這部分我們是根據行政院的報告，所以目前沒有再進一步的…… 



 

黃委員國昌：從財政部的角度來看，目前你們也沒有打算要做什麼嘛！那麼那天賴

院長的宣示有什麼意義？跟大家說明一下，好不好？ 

 

阮署長清華：關於這個案子，金管會已經針對當時應該負責的例如公股代表，把他

們記大過兩次。他們在任時對紐約的金檢報告都是滿意的，後來因為美國的政策改

變，同樣的東西、同樣的事情，檢查結果變成有問題，所以我們認為這幾位在任時

的責任是比較輕的。 

 

黃委員國昌：按照你們的立場，你們接下來沒有打算繼續追償，下次我遇到賴院長

時一定會再問一次，您在院會裡面的承諾，財政部的官員是用這種態度和具體的行

動來應對，根本就是在糊弄您。主席站起來了，時間到了，不過這個禮拜我們都還

有機會再碰面。 


